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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 

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 

 

启东华润燃气有限公司、彩虹（南通）能源有限公司、启东九丰

天然气有限公司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持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的相关要

求，进一步完善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终端销

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化，保障安全稳定供应，根据上级文

件精神，经研究并报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建立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

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联动机制主要内容 

(一)联动范围 

终端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采购价格(含通过管道、汽车、船

舶等方式的运输费用)实施联动。采购价格原则上按照燃气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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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的全部非居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。当采购市场化气源对本

地区非居民终端销售价格影响较大时，可按照用户自愿委托的原

则，对非居民终端销售价格实行购销价差模式，其购销价差不得

高于核定的配气价格。 

(二)联动周期 

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原则上按月度或季度联动。 

(三)联动方式 

终端销售价格根据采购价格变动相应调整，与上期实际采购

价格或当期预测采购价格进行联动。价格低的气源优先保障居民

用气。 

按实际采购价格联动时，应严格审核燃气企业购气合同和发

票，根据企业实际发生的采购成本计算采购价格。 

按预测采购价格联动时，要根据燃气企业已签订合同明确的

预采天然气购进量、购进价格和往年同期用气需求情况等，对采

购价格进行合理预测。同时建立偏差校核机制，对预测价格与实

际采购价格的差异部分，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。 

(四)联动公式 

按实际采购价格联动时，终端销售价格=上期终端销售价格

+(本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—上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)/(1-供销差

率)±上期应调未调金额/本期供气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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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预测采购价格联动时，终端销售价格=上期终端销售价格

+(本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-上期加权平均采购价格)/(1-供销差率)

±上期应调未调金额/本期供气量±偏差金额/本期供气量。 

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，最高不

超过4%。 

(五)联动幅度限制 

本期应调未调金额，可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或分期逐步实

施。配气价格调整时，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，不受联动机制限

制。 

(六)联动程序 

联动程序可分为一般程序、简易程序。适用一般程序的价格

联动，报政府审定后实施。适用简易程序的价格联动，由价格主

管部门按联动机制调整终端销售价格，提高联动时效。天然气价

格下调、非居用气价格上调，适用简易程序。 

二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公开制度 

燃气企业要按照价格主管部门要求，及时报送采购合同、结

算票据、加权平均采购价格等所有天然气采购价格信息。燃气企

业在门户网站和营业场所定期公开天然气采购价格信息，公开内

容主要包括：气源采购批次、采购量、采购单价、加权平均采购

价格等信息。燃气用户若想了解燃气企业采购气源相关信息，可

向燃气企业申请查询。制定和调整终端销售价格，应通过政府门



 - 4 - 

户网站向社会公开。价格主管部门应对天然气企业公开的价格信

息进行抽查核实，必要时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核查。 

三、加强宣传引导和价格监管 

健全完善联动机制时，要多渠道开展政策宣传解读，增加

公众对联动机制的了解和支持；在按联动机制调整终端销售价

格时，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平稳实施。要加强天然气配

气价格监管，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合理制定配气价格并

按时校核，做好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跟踪监测。配合有关部门

严肃查处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不公平高价、哄抬价格、串通

涨价、擅自提高天然气销售价格、违规收取燃气工程安装费等

违法行为，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     

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

2025 年 9 月 11 日 

 

 

抄送：南通市发展改革委，市政府办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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